
附件29：

2025年功能性保水有机肥示范

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为加强财政资金支出管理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逐步探索和建立科学、高效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机制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效率，根据自治区农业农村厅《关于开展2025年度转移支付绩效自评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我单位对该项目进行了自验、自评，现将自评情况汇报如下： 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
（一）自治区下达专项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

1、专项转移支付预算

根据自治区农业农村厅《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和自治区第一批财政支农项目计划的通知》（宁农计发〔2024〕16号）文件精神，批复项目概算总投资10万元，资金来源全部为自治区财政资金。建设内容为：一是在张易镇建设功能性保水有机肥示范区1000亩；二是在张易镇开展功能性保水有机肥对比试验1项。建设年限为2025年1月-12月。
2、绩效目标及指标设定情况
绩效目标：一是在张易镇建设功能性保水有机肥示范区1000亩；二是在张易镇开展功能性保水有机肥对比试验1项。三是满意度指标达到90%以上。

指标设定：采用百分制考核，其中：预算执行情况10分，绩效指标90分（产出指标50分，效益指标30分，满意度指标10分）。
（二）本级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
1、专项转移支付预算
项目下达后，原州区农业农村局编制并上报《关于上报2025年中央和自治区第一批财政支农项目实施方案的报告》（原农发〔2025〕32号）文件，本级分解下达预算如下：

分解下达预算如下：

建设地点：原州区张易镇

建设规模及内容：一是在张易镇建设功能性保水有机肥示范区1000亩；二是在张易镇开展功能性保水有机肥对比试验1项；建设年限为2025年1月-12月。
投资概算及资金来源：项目概算总投资10万元，全部为自治区财政资金。

2、项目绩效目标
绩效目标：一是在张易镇建设功能性保水有机肥示范区1000亩；二是在张易镇开展功能性保水有机肥对比试验1项；三是满意度指标达到90%以上。

指标设定：采用百分制考核，其中：预算执行率10分，绩效指标完成情况90分。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
1、资金到位情况分析

全年资金总额10万元，实际到位资金10万元，资金到位率100%。综上所述，项目资金及时、足额到位。

2、资金执行情况分析

项目全年预算数10万元，支付9.0768万元，结余0.9232万元，支付率90.8%。综上所述，项目资金全年执行率较高，资金执行情况较好。

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
一是根据自治区农业农村厅《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和自治区第一批财政支农项目计划的通知》（宁农计发〔2024〕16号）及原州区农业农村局编制并上报《关于上报2025年中央和自治区第一批财政支农项目实施方案的报告》（原农发〔2025〕32号）文件精神，加强项目实施管理。二是按照《农业项目实施管理办法》《项目实施流程与资料管理制度》和《财务管理制度》规定，遵循“1会、4审、2签”资金支付流程管理支付项目资金。1会：即中心领导班子会议通过后支付；4审：即经办人—财务负责人—项目负责人—单位负责人逐级审核通过后支付；2签：即2名经手人和2名财务审签人签字通过后支付。三是严格按照财务管理要求，资金支付具备批复文件、变更文件、采购资料、验收资料、物资发放资料等附件齐全方可支付，切实完善财务管理和资金使用管理制度。综上所述，项目财务制度健全，制度执行严谨，管理程序规范、合法，资金拨付手续完整、有效。
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一是建设完成功能性保水有机肥示范区1000亩；二是超额完成试验任务；三是满意度指标达到96.5%。
项目绩效评价体系由3个一级指标、9个二级指标及9个三级指标体系构成。一级指标包括预算执行情况、绩效指标完成情况，分值分别为10分、90分。通过逐项细化，定量、定性全面分析，满分100分，绩效评价80分以上良好（含），80～60分合格（含），60分以下不合格。

本项目绩效自评得分99.08分，其中：预算执行情况9.08分，项目绩效90分（产出指标50分，效益指标30分，满意度指标10分）。

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1、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数量指标

一是建设完成功能性保水有机肥示范区1000亩。2025年3月17日，通过询价采购方式，确定了宁夏绿源鑫盛农资有限公司供应的山东华维牌保水剂3000公斤。发放给2025年有机肥施用与化肥减量化项目遴选出的三个张易镇区域的合作社，建设完成功能性保水有机肥示范区1000亩，其中：红庄村久丰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500亩、陈沟村永丰马铃薯种植专业合作社的250亩，毛庄村昊农家庭农场的250亩；二是完成试验任务。完成马铃薯功能性保水有机肥对比试验1项、马铃薯功能性保水有机肥施用 + 种肥同播展示1项、马铃薯常规堆肥+宁华源控释剂+种肥同播展示1项，为后续技术推广积累了扎实的数据支撑。超额完成目标任务。

（2）质量指标

9月15日，通过县级验收并公示，质量合格率100%。  

（3）时效指标

项目计划进度：

2025年1-2月，成立项目实施小组，细化项目实施方案，编制项目建设方案并上报；

2025年3月，确定项目实施地点，完成保水剂采购及发放工作；

2025年4-9月，待堆肥主体最后一次翻堆时加入保水剂充分混合，农家肥完全腐熟后及时施入田间，树立标识牌；做好试验示范田间管理、调查记载，积极开展宣传培训和技术指导，及时组织验收，并支付资金；

2025年10-12月，完成试验示范数据收集整理与统计分析，做好项目年终总结及绩效评价，整理档案资料。

实际进度：

2025年1月-2月，编制项目建设方案，遴选新型经营主体，落实实施区域；

2025年3-4月，确定项目实施地点，完成保水剂采购及发放工作；

2025年4-9月，待堆肥主体最后一次翻堆时加入保水剂充分混合，农家肥完全腐熟后及时施入田间，树立标识牌；做好试验示范田间管理、调查记载，积极开展宣传培训和技术指导，及时组织验收，并支付资金；

2025年10-12月，完成试验示范数据收集整理与统计分析，做好项目年终总结及绩效评价，整理档案资料。

2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经济效益

项目实施后，马铃薯的平均亩产达到了3166.7公斤，相较于常规种植的平均亩产2666.7公斤，增产了500.0公斤，平均增产率为18.6%，亩增产值500元以上，扣去每亩投入保水剂81元，亩增净产值419元，总增净产值41.9万元以上。

（2）社会效益

通过项目辐射带动和鼓励全区广大农户施用功能性保水有机肥，可以改善土壤团粒结构，提高土壤保水性能，有效增强作物抗旱减灾能力。

（3）生态效益

经测定，收获后土壤有机质含量达25.2g/kg，较播前23.6g/kg增加 1.6g/kg，增幅6.8%。有机质是土壤肥力的核心指标，其提升直接改善了土壤团粒结构，增强保水保肥能力，为作物生长提供稳定的养分供给，耕地土壤质量有效提升，推进种植业可持续发展。

（4）可持续影响

通过项目实施，可以改善土壤团粒结构、提高土壤保水性能、增强作物抗旱减灾能力。同时辐射带动全区广大农户积极施用腐熟农家肥还田，大力推动了畜禽粪污、农作物秸秆等有机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，减少化肥使用量15%。土壤耕地质量得到提升、作物抗逆性增强。

3、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以项目区服务对象为目标，进行满意度调查，评价内容涉及技术到位、工作服务质量、项目效益等4个方面内容。经调查，服务对象满意度96.5%。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无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首先，将项目绩效自评结果在单位内部进行公开，使各项目组能互相借鉴，查漏补缺，杜绝违规及偏离绩效目标现象出现。其次，将项目绩效自评结果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和自治区主管部门，由主管部门绩效评价专家组评审。第三，对主管部门反馈的绩效评价评审结果认真整改，为下一年项目决策提供技术支撑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项目在中央巡视、各级设计和财政监督中未发现问题。



